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共召开 9次会议，会议情况如下： 

（一）2011年 1月 6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二）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四）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盈利补偿协议（一）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

议（二）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三）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四）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备考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

的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 2011 年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9、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二）2011年 4月 8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养殖事业部和肉食品事业部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

申请 8.5亿元人民币银行授信的议案》。 

（三）2011年 4 月 27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10年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 30 万吨饲料生产项目的议

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芒市 10万吨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年财

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议案》。 

（四）2011年 4月 27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专项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五）2011年 8月 24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专项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六）2011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1年为北方片区养殖场（户）

或经销商追加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七）2011年 11月 8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八）201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制度>的议

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六和集团拟转让青岛田润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九）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专项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公司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依照《证券法》、《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认

真履行了监督职能，检查了公司经营和财务活动情况，并列席了年度内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全部会议，公司监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认

为公司董事会能够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议

事规则和决议程序合法有效，本年度公司各项重要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已初步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发现公司董事及经营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

律的行为，也没有滥用职权、损害股东和职工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监事会认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和对有关事项作出的评价是客观



 

公正的。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4、报告期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是合理的，无内幕交易、损害部分

股东权益、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5、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手续完备、价格公允。交易内容

明确、具体，符合“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无内幕交易，没

有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或者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6、内部控制：2011年公司按照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完成了《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汇编》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目前

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中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是客

观的、真实的。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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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